
附件3-1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3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2023年2月28日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部门（单位）总体

资金（万元）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23.75万元 325.75万元 325.06万元 10 100% 9

   基本支出 295.95万元 295.95万元 295.95万元 — — —

   项目支出 27.80万元 29.80万元 29.11万元 — — —

   其他资金 — — —

年度总

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 1、研究制定全州文学艺术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，经批准后组织

实施。 2、组织召开州文联会员代表大会，委员会议，主席团会议和

全州性文艺家协会代表大会，以及全州文联系统的工作和学术研讨等

会议。 3、组织团体会员开展文艺创作、评论、学术交流、人才培训

和调研工作，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；协同有关部门组织

相关文学艺术活动和重大评奖工作。 4、协同有关部门联系、组织与

外地、州、市和外省以及国际文艺界的文化交流活动；开展与港、澳

、台文艺界的联系和交流工作。 5、听取和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和意

见，维护文艺家和团体会员的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 。6、组织办好《

夜郎文学》刊物。7、面向全州开展文军扶贫工作。

1、研究制定全州文学艺术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 

2、组织召开州文联会员代表大会，委员会议，主席团会议和全州性文艺家

协会代表大会，以及全州文联系统的工作和学术研讨等会议。 3、组织团体

会员开展文艺创作、评论、学术交流、人才培训和调研工作，繁荣和发展社

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；协同有关部门组织相关文学艺术活动和重大评奖工作

。 4、协同有关部门联系、组织与外地、州、市和外省以及国际文艺界的文

化交流活动；开展与港、澳、台文艺界的联系和交流工作。 5、听取和反映

文艺界的情况和意见，维护文艺家和团体会员的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 。6、

组织办好《夜郎文学》刊物。7、面向全州开展文军扶贫工作。 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

产

出

指

标

(50分)

数量

组织协会会员开展群文活

动
≥3 12 4 4

开展项目个数 ＝3个 3 4 4

完成州委州政府及上级安

排的其他工作
按时保质完成 保质保量完成 4 4

组织团体开展文艺创作、

学术交流
≥2 6 4 4

质量

活动、帮扶开展率 ≥90% 100% 5 5

繁荣文艺活动，推出文艺

人才
优秀 优秀 5 5

领导和文艺家知晓率 ≥90% 98% 5 5

时效 完成时效 2023年12月31日 按时完成 4 4

成本

人员经费 ≤276.87万元 全部完成 5 5

运转类经费 ≤19.08万元 全部完成 5 5

特定类经费 ≤29.80万元 29.11万元 5 4 应财政要求清收未执行序时经费

效

益

指

标

(30分)

社会效益

提高黔南文化品位 长效 高质量完成 4 4

持续加强党建工作，繁荣

社会主义文化，增强群众
长效 高质量完成 4 4

出作品、出人才 长效 高质量完成 3 3

繁荣黔南文艺、培养黔南

文艺人才
长效 高质量完成 3 3

可持续影

响

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长效 高质量完成 4 4

在党建考核及乡村振兴中

产生影响
长效 高质量完成 4 4

为培养黔南人才起推动促

进作用
长效 高质量完成 4 4

推出黔南文艺精品和文艺

人才，在全省文艺界产生
长效 高质量完成 4 4

满意度指

标

（10分）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群众满意度 ≥98% 100% 5 4

对上级部门及社会群众满

意度
≥98% 100% 5 5

总         分 100 97

自评

结论
全部按照计划高质量完成了编制内的所有内容 。

联系人：刘运武 联系电话：13908548325

注：1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

效自评的总分。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，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

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   2.未完成原因分析：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
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

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（A）/实际完成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

   4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

权重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。

   


